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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中心團隊入駐細則 

 

1. 每個團隊上限最多為 5 人，其中至少有一人必須來自澳門大學(以下簡稱為澳大)，

包括在讀學生，校友，教職員工(以下簡稱為澳大成員)；及至少有一人必須為澳門

永久性居民，以體現澳大培育本地創新人材的宗旨。 

2. 團隊在入駐期間必須於澳門設立及登記成為公司(入駐公司)，且在入駐期間，澳大

成員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在入駐公司所持有的股權分別須最少維持在公

司資本的百分之十，如兩者為同一人時則最少為百分之二十。日後可能獲得的任何

資助或投資 (包括但不限於增加公司資本額時)，其資助往來均須經以入駐公司名

義開立的本澳銀行帳戶進行。 

3. 每一項目的入駐限期一般為 18 個月。 

4. 團隊須按商業計劃書訂立的里程碑按季度提交進度報告，具體報告的必要內容及提

交日期由中心公佈（進度報告應至少包括：入駐公司的股東人數、始創人姓名、客

戶人數、業務範圍、項目內容、僱員人數、境外業務、過去 3 個月的營業額以及相

關公司帳目及債務等文件）。如報告內容出現不足或不準確之處，則需在創新創業

中心的指定期限內提交補充報告。 

5. 團隊必須積極踴躍參與中心活動並充分利用中心提供空間。如積極度及配合度不高

或項目進度不良的團隊，將收到創新創業中心發出的書面警告，獲第三次書面警告

時即被停止進駐。 

6. 以下任一情況均需取得創新創業中心的許可： 

a) 進駐項目需以創新創業中心的推薦，對外申請政府及有關創業基金的支持; 

b) 進駐項目與基金公司、機構以及投資人作投資對接後，接受其他機構的投資或

資助。 

為取得上述的許可，進駐項目須一併提供對外申請政府及有關創業基金的支持、與

基金公司、機構以及投資人作投資對接之有關文件，當中包括:項目申請計劃和預

算取得資助金額等，以便中心適時作出分析。  

7. 倘在入駐的任何時候發現並確定團隊涉及作出任何不當行為，澳大可無須在給予預

先通知的情況下，立即終止團隊入駐，且有權要求團隊無條件歸還已發放之資助（若

有）及/或因受資助而取得之資產等。 

8. 在入駐期內，團隊在任何對外之連繫中，團隊必須清晰及主動向第三人交待入駐公

司為「澳門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的入駐公司」、團隊成員為「澳門大學之教授、職員、

學生或校友之身份」以及知識產權歸屬等事實，包括但不限於參加創業比賽、路演、

展覽、交流、合作/投資洽談。如有違者，一經發現並查明屬實，創新創業中心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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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團隊入駐，且相關人士於兩年內不得再獲入駐。 

9. 在項目的發展進程上，創新創業中心擔當輔助角色，創業團隊有絕對責任及義務積

極發展申請入駐的項目，期望於入駐後一年半投入市場。 

10. 澳大以推動社會的創新創業為己任，向入駐團隊投入各種資源，入駐公司之股東承

諾在無償的方式轉讓入駐公司股權最少百分之三且票面價值不低於澳門元 1,000 元

予澳門大學或其全資公司。而股權轉讓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包括公證、登記費及印

花稅，均由入駐公司及全體公司股東承擔。 

11. 入駐公司在進行轉讓上述股權時，入駐公司之股東須於轉讓股權前清償公司的一

切債務。否則，入駐公司之股東應完全承擔於轉讓股權前，澳大完成審閱公司進

度報告後，一切除澳大書面同意的債務，以及進度報告超出及虛假的部份所衍生

的一切責任、債務及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在財務、稅務、勞資不動產事務、訴訟

爭議及對公共及/或私人實體任何其他方面之責任）。 

12. 在入駐期間，入駐公司視為獲得澳大許可，使用澳門大學協同創新研究院創新創業

中心作為入駐公司的公司住所。倘入駐公司完成孵化、停止營業、變更公司住所或

其他原因離開中心時，需依法向有關機構辦理相應的手續，且由入駐公司承擔倘有

因辦理手續之一切費用。 

13. 為澳大或其全資公司履行其審查及監察之職責及義務，入駐公司及其股東承諾在入

駐及持股期間積極配合澳大或其全資公司之相關工作。 

14. 倘有任何爭議，一切以澳大的最終決定為準。 

 


